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 

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之核查意见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德”、“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以现金交易方式向湖州市万邦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万邦德

投资”）出售其所持栋梁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栋梁铝业”）100.00%股权和

湖州加成金属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加成”）51.00%股权。本次交易独

立财务顾问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精神和要

求，为保障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保障中小投资

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万邦德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

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填补回报措施，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摊薄

即期回报及公司拟采取措施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和财务报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变化如下： 

项  目 
2020年 7月 31日/2020

年 1-7月实现数 

2020年 7月31日/2020

年 1-7月备考数 
增减幅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49.74%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幅 



/2019年实现数 /2019年备考数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1.07 -30.55%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7 月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1.55

元/股、0.08 元/股，交易完成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1.07 元/股、-0.04 元/股，存在

因本次重组而被摊薄的情形。 

二、拟采取的填补回报并增强持续回报能力的措施 

上市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填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影响。

具体如下： 

1、充分利用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对价，聚焦主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剥离公司名下铝加工的业务，使公司聚焦业务于

医药行业，进一步突出上市公司的主业。 

公司医药制造业务拥有完善的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具有从中药提取、

原料药合成到各类剂型制剂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产品涉及心脑血管、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医疗器械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骨

科植入器械、医疗设备及医院工程服务、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耗材、防护用品。

公司专注国内骨科及高分子医疗器械发展，逐渐成为国内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本

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降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低

上市公司的财务成本，同时将回收的资金用于医药业务的投入，增强可持续发展

能力，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可以获得 13.51 亿元的现金流入，可以有效缓解上

市公司经营现金流压力，同时也能够将获得的现金归还银行贷款，支持新药的研

发、项目的建设，为公司医药产业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2、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公司将不断加强经营管理，提升运营效率，完善内部控制及薪酬和激励机制，

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引进市场优秀人才并激发员工积极性，以提高经

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与此同时，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及费

用管理，节省公司的各项支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3、优化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上市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未来，公司将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

实施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发行股份摊薄即期回报后采取填补

措施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3、对自身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不动用公司资源从事与自身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支持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人若违反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若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公司（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作为

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由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本公司（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3、自本承诺出具日至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因本次交易而摊薄即期回报的

情形，上市公司所制定的防范措施和填补可能被摊薄的即期回报的措施积极有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了相关承诺，符合《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7 号）中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精神，符合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

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之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陈亮  付芋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3 日 

 


